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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68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安凯客车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052 

 

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

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完成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

于 2015 年 7 月 15 日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

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了编号为 2015-038 的《关

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》：“由于前期公司股价出现大幅下跌，

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，以及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，

公司控股股东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淮汽车”）

承诺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起，择机增持本公司股票。江淮汽车承诺

在未来 3 个月内继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

增持本公司股份，累计增持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。” 

2015 年 10 月 16 日，公司接到江淮汽车的通知：江淮汽车于 2015

年 7 月 14 日至 10 月 14 日期间，累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增持安凯

客车股份 2,80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403%，累计增持金额

2045.12 万元（含税费）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

如下： 

一、增持情况： 

江淮汽车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至 10 月 14 日期间，累计通过深圳

证券交易所增持安凯客车股份 2,80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403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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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增持前，江淮汽车持有公司股份 144,20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

的 20.731%；本次增持后，江淮汽车持有公司股份 147,000,000 股，

占公司总股份的 21.134%。至此，江淮汽车已完成上述增持计划，仍

为公司控股股东。 

二、本次增持行为不存在违反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

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

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形。 

三、江淮汽车承诺，自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 6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

股份。 

四、江淮汽车本次增持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 年 10 月 16 日 




